
附件15
2020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色

农业项目实施方案

一、建设内容和资金用途

每个项目县聚焦1-2个特色农业主导产业，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色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资金主要用于：

1.打造标准化核心示范基地。建设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种苗（菌种）繁育基地，物联网示范、水肥一体化系统、生态保护系统、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设施设备。

2.提升农产品加工能力。建设农产品贮藏、保鲜、烘干、分级、包装等产地初加工，以及精深加工设备及配套设施，仓储冷链物流设施设备等。

3.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农产品观光、休闲采摘走廊（栈道）、彩化香花植物等设施，建设农产品展示中心、电子商务平台。

二、补助对象和标准

补助对象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和列入“百千”增产增效行动的重点企业优先列入扶持。单个新型经营主体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50万元。

三、工作要求

（一）细化实施方案。项目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当地实际，细化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建设内容、扶持方式、承担主体、补贴比例、发票要求、项目验收、工作要求，加快项目落地实施，尽早建成并及时拨付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强化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对照《福建省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农〔2019〕19号）等有关规定，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严禁滞留挪用。要对照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表，组织开展财政项目绩效评价。

（三）建立季报制度。每季度最后一个月25号前，各实施县农业农村局要将阶段性执行情况和项目建设进度报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

